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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實習課程相關規定 

第1條 實習期前後須依學系公告參與實習說明會及評值會，參與時數不列入實習時

數，列為實習科目之課程規定，缺席者一律以扣分處理。 

第2條 實習評值：實習結束後，學生須填寫醫院實習機構滿意度及學系內實習評值，

可供日後學校調整教學策略。該實習評值，為減低學生顧慮，採保密原則。該系

統僅有學系助理方有權限進行資料讀取及彙整。 

第2章 實習前置相關規定 

第1條 請依照實習醫院規定，於實習前完成各項體檢項目，自行保存報告正本，依醫

院規定繳交證明文件至臨床技能中心(OSCE Center)負責人處，並於實習前完成

「實習學生健康檢查報告登錄表」。 

第2條 若 B 型肝炎表面抗體、水痘、麻疹、德國麻疹檢驗無抗體者，須依規定完成

疫苗接種，並繳交疫苗接種證明文件。 

第3條 依照學系及醫院規定完成職前訓練課程，如針扎預防、安全針具使用及感染控

制等相關課程。 

第3章 服裝儀容相關規定 

第1條 須穿著學校規定之實習服裝、白色護士鞋，若天氣較冷，請統一穿著藍色外

套，勿將長袖內衣外露，並將識別證配戴於胸前。 

第2條 實習學生儀容整潔：頭髮髮長不得超過衣領，長髮者應盤梳整齊（若染髮，髮色

以自然為限，不得染突兀顏色）；指甲不得留長或塗染；勿穿戴懸掛式耳環。 

第3條 服裝儀容未符合規定者，予以扣分處理。 

第4章 學習態度及倫理道德 

第1條 應謙虛有禮、舉止莊重、保持謙恭有禮的學習態度，虛心接受實習單位、實習指

導教師及其他醫護人員之指導。 

第2條 應與病人維持良好治療性人際關係，不得有私人財物之往來，實習結束護病關係

即結束，不可揭露個人的通訊資料給個案或家屬。 

第3條 應遵守病人隱私保密原則(包含病歷資料、錄音、照相、錄影、列印、談話內容或

身體部位)，不可洩漏或以任何形式張貼於網站或社群網站，避免觸法；如有違反實

習機構之規定或有違法之情事，實習機構得隨時終止學生之實習。並按「大葉大學學



生獎懲實施標準」，依情節輕重由學系提報學務處，處以操行小過至大過以上之處

分。 

第4條 應尊重自己及他人之身體自主權，不得對他人以強制或暴力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行為或歧視、侮辱之言行及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造成他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

冒犯之情境，及其他違善風俗之行為等。 

第5章 其他注意事項 

第1條 實習期間，學生應依單位排班規定時間準時上下班，並應完成所負責之護理任

務。下班時未完成任務時，必須告知臨床指導教師辦理交接班手續，否則不得擅離實

習單位。實習期間，不得處理其他私事；如遇緊急事件，須向指導教師及單位護理主

管報備後方得處理。 

第2條 實習期間依實習指導教師規定使用手機，若有不當使用，經勸導後而未改正者，

依「大葉大學學生獎懲實施標準」及「大葉大學學士後護理學系學生見實習獎懲辦

法」處理。 

第3條 實習期間至各機構使用各單位設備及圖書館等，應遵守規定，愛惜公物，善為保

養，任何物品不得取為己用，如有不當使用損壞應照實習單位之規定辦理；在未經許

可下不得隨意使用單位之電腦繕寫作業。若有不遵守醫院之規勸者，醫院有權停止該

生之實習；若有違規，依照「大葉大學學生獎懲實施標準」及「大葉大學學士後護理

學系學生見實習獎懲辦法」，依情節輕重由學系提報學務處，處以操行小過至大過以

上之處分。 

第4條 非實習時間，學生如須至實習單位蒐集資料，事先須經實習老師及單位護理主管

同意，並穿實習制服前往。 

第5條 實習須申請住宿，請依各醫院宿舍規定進行申請，住宿期間若未遵守住宿管理規

則且屢勸不聽者，依各醫院及依「大葉大學學生獎懲實施標準」及「大葉大學學士後

護理學系學生見實習獎懲辦法」規定處理。 

第6條 因故不能實習時，應按「大葉大學學士後護理學系實習生出勤管理細則」辦

理。 

第7條 實習期間對於實習機構或單位有意見及建議時，可透過實習指導教師溝通反

應，或依「大葉大學學士後護理學系實習申訴處理辦法」申請處理。 

第8條 因健康因素或重大變故等原因無法繼續實習時，須依「停止實習申請流程」提

出停止實習之申請；後續停止因素排除後，則須依據「重啟實習申請流程」提出



申請。 

第6章 實習獎懲辦法 

依「大葉大學學生獎懲實施標準」及「大葉大學學士後護理學系學生見實習獎懲辦法」

規定辦理。 


